
广东省设施农业用地协议

庄Ⅲ.市工:置型L区盟 镇 (街 )联益“村 )

协议编号 : 确扭2望丝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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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/√  ·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联斋村股份经济联合社

组织机构代码∶   N2440183769508508A

住址 :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联益村

弓
`~>ˉ乙 刀 ∶广州创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组织机构代码: 9144.01830681665419

IrL.: ∠:丿Ⅲ立塑 虹.区塑 三鱼立△呈生

丙方 :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

组织机构代码 : 11440118759411948A

住址 : ∠-Ⅲ庭里~埴~区~遭 汪~鱼苤益左坠~旦 呈

为支持现代设施农业健康发展,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,根据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

土地承包法》 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 (自 然资规 E2019〕 4号 ) 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

于加强和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 (粤 自然资规字 E2010〕 7号 )等

有关规定,经 三方自愿平等协商同意订立本协议。



第一条 设施农业项目基本情况

设施农业项目名称:=:⒒鲑盔业且〗盛 l土i鼓筮生2玉血基垫L设豳 :且±血9

项目用地面积:5.49亩 。

项目用地坐落: 广州市增城区整且狸 医益杜 。详见宗地图。

第二条 设施农业用地情况

甲方将其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(或 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)的土地四至

为:东至空业 ,南至丞直 ,西至尘盗,北至空业 ,地力等级为 ,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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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写鱼虫整丛~亩 (小写 5型生亩 )以 世-i鱼 流转 (转包、出租、转让、

互换等 )方式提供给乙方使用。详见宗地图。

用地时间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至_型生~年~旦上月~上~日 止。

涉及使用基本农田~∠~亩 ,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同意使用永久基本农田

的的文件编号为:_∠~。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编制及补划落实相关费

用由  / 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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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农业用地涉及地类面积明细表

第三条 土地交付标准、支付款项及要求

甲方已于 2 23

`’

刀 互!J」出里坠逃_。
(以 甲乙双方签订的 《土地承包合同书》约定的实际时间

为准 )

支付款项及要求以甲乙双方签订的 《土地承包合同书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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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要求及期限

乙方在使用设施用地涉及破坏耕地耕作层的,应在 施 工建设 前组织

开展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工作,具体再利用方向乙方需与丙方商定,相关费

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五条 土地恢复要求及期限

设施农业用地不再使用的,必须恢复原用途 (原用途为耕地的必须恢复

为耕地且不得低于原二级地类 )。 乙方承诺在设施农业用地各案期限结束

后 3个月内将土地恢复为原用途,土地恢复费用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完成土

地恢复后,向 丙方提出验收申请,丙方应于接受申请后二十日之内协调有

关部门开展土地恢复验收工作。若乙方未能履行土地恢复义务的,也可由

丙方代为恢复,乙方支付土地恢复费用。若需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各案延期

的,须提前 1个月向丙方提出延期申请。

设施农业用地到期后不改变农业用途并循环利用的,地上农业设施归

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;转为非农建设用途的,按规定办理建设用

地手续。

第六条 三方权利及义务:

(一 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:

1.享 有按时收取流转价款权利 ;

2.该土地被依法征用、占用的,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:

3.不得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和经营。

(二 )乙方的权利和义务:

1.享有该土地的生产经营使用及产品处置收益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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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该土地的农业用途,不得用于非农建设;

合理利用土地,不得给该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,特另t是不得

和永久基本农田;

4.生态环境应符合国家和有关部门要求;

5.该土地被依法征用、占用的,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青苗及乙方建设

的设施 (建筑物 )补偿 ;

6.落 实土地恢复要求;

7.涉及耕地耕作层破坏的,需落实耕作层剥离再利用要求;

8.农业设施建设须符合建设安全、生物防疫、生态环保等要求,并通

过建设工程监理等方式落实安全生产责任;

9.设施农业用地用途或经营主体发生变更的,应提前一个月向丙方报

各并配合完成相关各案手续。

(三 )丙方的权利和义务:

1.监督和管理设施农业用地行为,督促纠正不符合技术标准或法规政

策规定的用地行为;

2.监督经营者按照协议约定具体实施农业设施建设,落实土地恢复责

任;

3.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土地恢复验收工作。

4.用 地过程中,征求县级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部门的意见,认真研究

反馈意见并及时、完整地告知甲、乙双方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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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^^丿 方应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价款,逾期一日应向甲方



支付应付款的」L土.%作为滞纳金。逾期」⊥~日 视为乙方单方面违约,甲 方

有权收回该土地使用权,以及没收合同定金、乙方已有投资、地上物等。

(二 )乙方设施农业用地涉及破坏耕作层而未尽耕作层剥离再利用义

务的,擅 自改变该土地用途或者不合理使用土地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坏的,

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确认后,应承担土地功能恢复责任和相关法律责任。

无法全部恢复的,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和相关法律责任,甲 方有权收回该

土地经营权以及没收合同定金、乙方已有投资、地上物等。

(三 )甲 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土地,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流转

价款的~上上_%作为滞纳金。逾期」⊥~日 视为甲方单方违约,乙方可以解

除本合同,甲 方应双倍返还乙方所交定金,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,甲 方

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(四 )甲 方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生产经营,使 乙方无法进行正常的生

产经营活动的,乙方有权解除合同,甲方应双倍返还乙方所交合同定金 ,

给乙方造成实际损失的,甲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 争议解决

甲乙双方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的,应 由丙方组织调解,调解不

成的,采取以下第_三_种 解决方式:

(一 )向   / 农村土地承包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;

(二 )向_工 业 圭整』mk_人 民法院申请诉讼。

第九条 附则

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,经 三方平等协商后可,可 以对本协议进行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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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修改,补充和修改的内容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,具有与本协议同等的



法律效力。

本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,一式三份,甲 乙丙三方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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